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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

简称“挂牌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

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

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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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2 鲲鹏 02、22 鲲鹏

03、22 鲲鹏 K4、22 鲲鹏 K5（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49888.SZ 149910.SZ 149917.SZ 148115.SZ 

债券简称 22 鲲鹏 02 22 鲲鹏 03 22 鲲鹏 K4 22 鲲鹏 K5 

债券名称 

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深圳市鲲鹏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 

深圳市鲲鹏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四期) 

深圳市鲲鹏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五期) 

债券期限 3(年) 3(年) 3(年) 3(年) 

发行规模（亿元） 20.00 10.00 10.00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0 10.00 10.00 1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20% 3.15% 3.05% 2.5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率情况（如

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22 年 4 月 25 日 
2022 年 5 月 6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2022 年 11 月 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付息日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

年的 04 月 25 日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05

月 06 日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05

月 25 日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1

月 08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

评级 
-/AAA -/AAA -/AA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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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2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调整募集资金

账户监管银行 

调整深圳市鲲

鹏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

(第五期)募集

资金账户监管

银行 

受托管理人已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规定

进行履职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披

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http://news.wi

ndin.com/bulle

tin/144579587.

pdf?mediatype

=03&pkid=14

4579587&id=

C4769BAFCF

70A5F48BE34

0FEAD1E43D

F&code=6DD

1EECD7AD8 

信息披露事务

负责人发生变

动 

深圳市鲲鹏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

发生变动 

受托管理人已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规定

进行履职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披

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http://news.wi

ndin.com/bulle

tin/132989232.

pdf?mediatype

=03&pkid=13

2989232&id=

D950AC15A6

A1B756F8713

03B1C153200

&code=EC8C

20AE2910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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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

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

投资。(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99.67 万元。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

业利润 534,859.94 万元，实现净利润 503,161.17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04,152.89 242,069.07 -56.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731,314.53 13,522,814.39 8.94 

资产总计 14,835,467.42 13,764,883.46 7.78 

流动负债合计 2,090,393.74 1,491,001.06 40.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04,587.79 7,357,346.27 -2.08 

负债合计 9,294,981.53 8,848,347.33 5.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40,485.89 4,916,536.13 12.6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383,379.47 4,758,805.33 13.12 

营业收入 1,799.67 1,360.65 32.27 

营业利润 534,859.94 747,058.56 -28.40 

利润总额 534,858.06 747,058.56 -28.40 

净利润 503,161.17 723,039.98 -30.4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9,778.16 719,466.63 -3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5,193.36 -27,936.60 834.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5,798.15 -3,746,462.33 84.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9,532.33 3,386,470.63 -92.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31,072.10 -387,928.30 66.21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4.82 10.95 -55.98 

资产负债率（%） 62.65 64.28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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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比率 0.05 0.16 -68.75 

速动比率 0.05 0.16 -68.7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22 鲲鹏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888.SZ 

债券简称：22 鲲鹏 02 

发行金额：2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给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实缴出资.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给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实缴出资 

表：22 鲲鹏 0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910.SZ 

债券简称：22 鲲鹏 03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

还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债务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

还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债务 

表：22 鲲鹏 K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917.SZ 

债券简称：22 鲲鹏 K4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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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置

换公司发行前一年内通过子公司投资科创企

业的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置

换公司发行前一年内通过子公司投资科创企

业的资金 

表：22 鲲鹏 K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8115.SZ 

债券简称：22 鲲鹏 K5 

发行金额：1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给

下属子公司增资后投向科技创新企业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给

下属子公司增资后投向科技创新企业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特殊品种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的持续关注。 

公司按照 22 鲲鹏 K4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置换公司发行前一年内通过子公司投资科创企业的资金，投资后对标的企业可

施加重大影响。标的企业为一家技术硬件与终端设备行业的公司，在行业中不断

推出多项创新技术，是全球领先的智能终端提供商。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等文件，发行人投资标的企业具备科技创新属性，所处行业符合相关要求。22 鲲

鹏 K4 符合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主体范围和支持领域。 

公司按照 22 鲲鹏 K5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给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深圳市鹏程新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深圳

市鹏程新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持股

比例为 100.00%，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地为深圳，经营范围包括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技术推广类:科技信息咨询。深圳市鹏程新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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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后投向某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后发行人对标的企业可施加重大影响，标的企业

为一家技术硬件与终端设备行业的公司，在行业中不断推出多项创新技术，是全

球领先的智能终端提供商。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

划》等文件，发行人投资标的企业具备科技创新属性，所处行业符合相关要求。

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创新品种业务指引第 6 号——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中第九条“科创升级类发行人是指募集资金用于助推升级现有产业结构，提

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企业”，因此发行人属于科创升级类发行人，22 鲲鹏 K5 符

合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主体范围和支持领域。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728.55 万元、1,360.65 万元和 1,799.67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8,917.69 万元、

723,039.98 万元和 503,161.17 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053.29 万元、 -27,936.60 万元和

205,193.36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

提供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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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 2023 年 3 月末，发行人在

各家银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2,054.70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585.60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1,469.10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71.50%。

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

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

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

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48115.SZ 22 鲲鹏 K5 否 无 无 无 

149917.SZ 22 鲲鹏 K4 否 无 无 无 

149910.SZ 22 鲲鹏 03 否 无 无 无 

149888.SZ 22 鲲鹏 02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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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49888.SZ 22 鲲鹏 02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04

月 25 日 

3(年) 
2025 年 4 月

25 日 

149910.SZ 22 鲲鹏 03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05

月 06 日 

3(年) 
2025 年 5 月

6 日 

149917.SZ 22 鲲鹏 K4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05

月 25 日 

3(年) 
2025 年 5 月

25 日 

148115.SZ 22 鲲鹏 K5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1

月 08 日 

3(年) 
2025 年 11 月

8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49888.SZ 22 鲲鹏 02 无 

149910.SZ 22 鲲鹏 03 无 

149917.SZ 22 鲲鹏 K4 无 

148115.SZ 22 鲲鹏 K5 无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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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2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 为《深圳市蜕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度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




